附件4

桃江县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	项目支出名称
	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节目提质扩容项目

	主管部门
	桃江县宣传部
	实施单位
	桃江县融媒体中心

	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自评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650000
	
	650000
	10
	
	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
	
	
	
	
	

	
	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
	
	

	
	 其他资金
	
	
	
	
	
	

	年度总体

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用于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节目提质扩容
	已完成即定目标

	绩

效

指
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实际完成值
	分值
	自评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
（50分）
	数量指

标
	设备采购、调试
	>=3套
	3
	
	
	

	
	
	
	宣传覆盖率
	>=95%
	95%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质量指

标
	全年设备使用率
	=100%
	100%
	
	
	

	
	
	
	项目服务质量
	>=90%
	90%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时效指

标
	全年网络直播时长
	200小时
	240小时
	
	
	

	
	
	
	新媒体发布
	全天24小时
	全天24小时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成本指

标
	全年除增加每年设备的电费、正常的维护费、人力成本费18.1万元，暂无其他成本。
	181000元
	181000元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效益指标

（30分）
	经济效

益指标
	每年预计新增收入
	350000元
	350000元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

益指标
	优质节目覆盖全县人口
	850000人
	850000人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生态效

益指标
	能够更好通过宣传、监督、技术推广提升生态效益，推动环境保护。
	定性：优良中低差
	优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	能够更好地通过宣传教育，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平衡增长
	定性：优良中低差
	优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满意度

指标

（10分）
	服务对

象满意

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>=90%
	90%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总分
	100
	
	


备注： 每个项目支出一张表。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2024年度

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节目提质扩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号）与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（一般项目）的通知》（湘财预[2024]55号）精神,现将桃江县融媒体中心2024年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（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节目提质扩容项目）资金的自评工作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桃江县融媒体中心2024年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（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节目提质扩容项目）资金的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分解如下：

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：已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节目提质扩容项目，并正式开始试运行，目前系统运行良好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显著。
 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：已完成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指标、满意度指标等绩效目标，让中心节目质量更加优质、内容更加内容，达到预期效果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全年预算数为115.5万元，实际使用115.5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2、中央补助预算数为65万元，实际使用65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3、其他资金为自有资金50.5万元，实际使用50.5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从项目实施过程来看，资金管理情况优良，体现在分配科学合理、下达及时、拨付合规、使用规范、执行准确、预算管理到位、支出履责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从总体目标对照全年实际完成情况来看，通过财政补助资金支持所有既定目标都已完成，极大丰富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生活，提升桃江融媒体中心节目的辐射力、影响力、覆盖面、质量，促进文化宣传事业繁荣发展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：总共完成直播及配套设备（含直播车）1套、肩扛式摄像机1台、专用存储系统1套等附属设备采购与调试。
（2）质量指标：全年设备使用率100%，到目前为止暂无设备质量引起的故障；系统节目图像指标为4K高清完全满足桃江县融媒体的需要，并与省级4K图像质量相当；其中新购的专用存储系统容量为300T，按目前每年最大存储，能满足五年需求的容量。
（3）时效指标：全年网络直播2024年高达240小时，完全满足每年的要求；新媒体24小时全天候发布完全能满足与中心工作需求；
（4）成本指标：全年除增加每年设备的电费、正常的维护费、人力成本费18.1万元，暂无其他成本。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经济效益：每年预计新增收入35万元
（2）社会效益：优质节目覆盖全县85万人口，让全县人民在公共服务上有满足感与获得感，让县媒与节目更具有吸引力、影响力、黏性力。
（3）生态效益：能够更好通过宣传、监督、技术推广提升生态效益，推动环境保护。
（4）可持续影响：能够更好地通过宣传教育，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平衡增长。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：项目实施以来，更多的群众收看更好优质节目，切实感受到项目带来的满意感，深受群众欢迎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目前人民群众对节目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高，系统节目要进一步在互动、新媒体、短视频，以及内容形式上进行相应改变调整，争取让满意度达到100%，推动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。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
按照绩效指标评价分析,桃江县融媒体中心2024年设立的绩效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,绩效指标清晰、可量化,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相对应。专项资金管理透明规范,资产管理安全高效,职责履行目标完成、质量达标,履职效益较好。2024年桃江县融媒体中心对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优秀。
 桃江县融媒体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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